	（學校全銜）校長差假（離轄）報告單

	受文者
	嘉義市政府

	發文日期
	中華民國  年 月 日
	發文字號
	    字第        號

	職稱
	
	姓名
	

	假別
	
	請假人蓋章
	

	事由
	
	□本府核派(請附公文相關資料)
  公文文號：       字第         號  
□自行參加。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停留地點
	

	起訖時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(星期   )   時   分起
至   年   月   日(星期   )   時   分止
	合計   時
日

	職務代理人（職稱及姓名）
	
	職務代理人
蓋章
	

	備註
	

	承辦單位
審核
	
	市長批示
	


註：
1. 本報告單應備文號，否則不予受理；並應於差假3天前傳真本府辦理（傳真號碼：225-1305或216-9926，並請確認是否收訖）。
2. 倘特殊緊急情形之臨時請假（含出差），請傳真本報告單後，並先行電話聯繫說明。
